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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2 年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12 年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净额 311,480 万

元，主要用于齐岳山风电一期、二期及省天然气公司孝昌-潜江、荆

州-公安-石首、武汉-赤壁、黄陂-麻城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项目等六

个项目建设及补充营运资金。考虑到募投项目均已完成，为提高 2012

年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拟

将 2012 年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结余金额 88,156.06

万元（约占公司 2012 年募集资金净额的 28.30%）永久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后实际金额为准。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

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2012 年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496号”文件核准，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

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6,575,126股，每

股发行价格5.20元，募集资金总额315,419.07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3,939.07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311,48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全

部到位，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大信验字[2012]第



2-0046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21年6



合 计   315,263.92 

                      募集资金银行账户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湖北利川齐岳山风电

场一期工程项目 

农行武汉武昌支行营

业室 
17-030101040010738 77.59 

湖北利川齐岳山风电

场二期工程项目 
光大武汉徐东支行 38400188000024595 57.53 

孝昌-潜江天然气输

气管道工程项目 
中行武汉中北支行 575560302738 2.39 

荆州-公安-石首输气

管道工程项目 

黄陂-麻城天然气输

气管道工程项目 
交行武汉东亭支行 421864298018010037049 0.96 

武汉-赤壁天然气输

气管道工程项目 
建行武汉梨园支行 42001865757053003156 1.10 

合计 139.56 

（二）2012年募投项目完成情况 

1.湖北利川齐岳山风电场一期工程项目 

项目核准时间：2009年9月14日； 

竣工审计完成时间：2012年7月24日； 

实施主体：湖北能源集团齐岳山风电有限公司，公司持股100%； 

目前进度：项目已完工，完工百分比100%；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该项目总投资46,501.59万元，主要由设备

投资33,805万元、建安工程投资9,151.27万元及其他费用等构成。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31,622万元，实际投入8,574.41万元，结余

23,047.59万元。齐岳山一期项目结余资金较多主要原因为项目募投

资金到位较晚，部分工程款项已根据结算进度使用借款资金进行了支

付，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占比较低。 

2.湖北利川齐岳山风电场二期工程项目 

项目核准时间：2011年8月12日； 

竣工审计完成时间：2014年10月20日； 

实施主体：湖北能源集团齐岳山风电有限公司，公司持股100%； 



目前进度：项目已完工，完工百分比100%；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该项目总投资38,342.67万元，主要由设备

投资27,809.22万元、建安工程投资6,172.28万元及其他费用等构成。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42,312万元，实际投入28,794.74万元，结

余13,517.26万元。资金结余主要原因：一是项目实际投资较概算节

约5,622.12万元,主要是建筑工程及设备费用节约；二是项目前期投

入资金主要为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3.孝昌-潜江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项目 

项目核准时间：2011年8月15日； 

竣工审计完成时间：2018年8月8日； 

实施主体：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持股51%，中国石

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9%； 

目前进度：项目已完工，完工百分比100%；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该项目总投资50,138.08万元，主要由建筑

安装投资30,450.47万元，设备投资4,450.70万元及其他费用等构成。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57,067万元，实际投入37,556.96万元，结

余19,510.04万元。资金结余主要原因：一是项目实际投资较概算节

约9,144.41万元,主要是场站工程基本预备费节约；二是项目前期投

入资金主要为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 

4.荆州-公安-石首输气管道工程项目 

项目核准时间：2011年8月29日； 

竣工审计完成时间：2021年6月11日； 

实施主体：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持股51%，中国石

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9%； 

目前进度：项目已完工，完工百分比100%；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总投资34,541.93万元，主要由建筑安



装投资22,186.16万元，设备投资2,291.55万元及其他费用等构成。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48,965万元，实际投入29,660.49万元，结

余19,304.51万元。资金结余主要原因：一是项目经审计的实际投资

较概算节约14,107.85万元，主要是工程费用及预备费节约，同时根

据松滋地区实际管网布局，且市场发展未达预期，因此松滋支线及松

滋分输站未按计划建设，节省相应费用；二是前期投入资金主要为自

有资金。 

5.黄陂-麻城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项目 

项目核准时间：2011年8月25日； 

竣工审计完成时间：2019年1月30日； 

实施主体：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持股51%，中国石

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9%； 

目前进度：项目已完工，完工百分比100%；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总投资23,791.27万元，主要由建筑安

装投资13,131.29万元、设备投资2,655.64万元及其他费用等构成。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19,393.00万元，实际投入18,023.32万元，

结余1,369.68万元，主要由于工程基本预备费节约。 

6.武汉-赤壁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项目 

项目核准时间：2011年8月25日； 

竣工审计完成时间：2020年5月17日； 

实施主体：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持股51%，中国石

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持股49%； 

目前进度：项目已完工，完工百分比100%；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项目总投资16,637.42万元，其中建筑安装

投资9,717.32万元，设备投资1,058.04万元及其他费用等构成。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19,231万元，实际投入11,537.38万元，结



余7,693.62万元。资金结余主要原因是项目实际投资中工程费用及预

备费较概算进行节约。 

三、2012年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目前，上述6个项目均已完成工程建设任务和竣工决算审计工作，

项目运行已基本稳定，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公司拟将2012年募集资金结余部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相关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1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已满足结项条件，相应进行结项并将相关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因此，我们同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结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2012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按计划实施完毕，已达到预计的投产使

用状态。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结项，并将相关项目结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事项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也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 

（1）公司已建立了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并得到有效执行。公司本次将已结项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及募集资金使用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2）公司本次将已结项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发表明确同意的意

见，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将进一步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将已结项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



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6 日 

 


